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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確保本院服務對象發生緊急傷病事件時，能即時送醫，並提供適當的醫
療救護處置，減少傷害程度，以維護生命安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院員工發現機構內有緊急傷病患者，務必掌握救護時效，立即通知本院
護理人員，並護送傷病者至保健科；如患者不適宜或不易移動時，則立即
通知護理人員前往救護。 

三、護理人員接獲前點通知，應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急診五級分類檢傷分
類基準」進行檢傷分類並為初步處置。檢傷分類為第一級或第二級，應即
派遣本院救護車、特約救護車或一一九緊急救護送醫。 

四、前點第一級、第二級係指下列情形： 
  (一)第一級復甦急救:病況危急，生命或肢體需立即處理 。如心跳或呼吸

停止、出血無法控制、昏迷等。 
  (二)第二級危急:潛在性危急生命、肢體及器官功能狀況，需快速控制與處

理。如：急性意識狀態改變、昏迷程度九至十三，低血糖(<四十 mg/dl)、
外傷造成之大量出血，高處墜落、頭部撞擊後曾失去意識等。 

五、送診醫院以離本院較近醫院為優先，如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、柳營奇美醫
院、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等。 

六、送醫時應有護理人員及教保人員隨車陪同，其他在苑教保人員通知家屬。 
七、送醫後應填寫送醫診療單、護理紀錄單。如服務對象係因意外引起傷害之緊

急送醫，亦應填寫意外及緊急事件處理報告單，於送醫後一周內送陳核院
長。 

八、本要點經陳院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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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 

予以緊急送至醫療院所 

救護並通知家屬 

是 

註：1.行政室(夜間-保健
科)派車 

2.院外特約救護車 
3.通知保全聯絡 119 

評估是否需緊急送醫 

通報保健科 

是否可返回教養院 

是 

護理人員紀錄送達醫院時間、就

醫情況，填寫就醫診療單、護理

住院 

否 

苑內休息並隨時觀察病況
必要時送醫 

註：緊急送醫救護醫院名單 

⚫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

06-6351131 

⚫ 柳營奇美醫院 

06-6222668 

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

05-3622000 

1. 通知救護車駕駛 
2. 由護理人員攜帶健保

卡及教保人員陪同 

服務對象發生突發疾病

或意外傷害 

 


